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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言 

宗教法制研究，屬於特別行政法領域，以往國內法律學者研究不

多，近年來東吳大學法學院特別成立「法律與宗教研究中心」，原由

校友陳和慧女士贊助經費，邀請學者專家進行研討。其後由台灣宗教

聯合會執行長、台南楠西萬佛寺住持釋法藏大和尚長年贊助經費支持

研究，邀請國內各大學及宗教界之學者專家，共同探討法律與宗教問

題，至今已經辦理十九回研討會，研討會內容並均上網公開以供各界

參考。 

為能保存近年來宗教法制研究成果，並發揮其學術功能，特別蒐

集整理各學者專家所發表之報告文章，彙整出版本書，並按照其類

別，分成三冊： 

(一)政教關係篇、(二)宗教團體自治權、(三)宗教與法律，以便於
讀者參考。 

推動法律與宗教的法學研究論壇，主要是基於兩個重要目的。首

先，宗教既為一國文化的重要推手，而文化形成一國的道德、風俗取

向，此一取向進而成為法律制定的重要基石及參考。因此，如何透過

法律與宗教的相互探討，來萃取宗教普世共善的核心精神，作為法律

制定的內在法理基礎，並為自然法找到更明確的內涵或指導原則，是

我們推動此論壇的第一個重要原因。按宗教涉及生命意義價值、人生

何去何從，以及人類處於現實世界的處世態度等人生價值觀問題，屬

於靈魂層面的心靈修煉、修心養性之思想理論，各大宗教教義旨在提

升人類的靈性智慧、道德素養以及人類精神文明，具有發揮良心理

性、淨化人心、安定社會、促進社會和諧的功能。因此傳播宗教教義

之團體，可普遍性的促進人類精神文明領域，而具有公益團體的性

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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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，宗教信仰與思想融入人類社會生活中，構成人類社會生活之

一部分，並表現在相關典章制度以及倫理道德規範中，形成一個國家

文化生活之一環。我國傳統中華文化即具有表現儒釋道的宗教哲學思

想特色。儒釋道哲學思想提倡「天人合一」思想，勉勵人類應心懷慈

悲、敬天愛民、天地無私、厚德載物、仁民愛物、友善環境、愛人如

己、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、行善積德（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

行」）、「順理為善，悖理為惡」等利他的行善思想，以使人類群體

共存共榮，永續發展。因此宗教具有教化人心，提升國民倫理道德素

養的功能，發揮提升人類精神文明的文化內涵。 

天人合一思想，提倡人類生活的處世哲學觀，應符合「天道、地

道與人道」三者融合統一的王道思想，以具備聖賢的智慧，建構符合

道德的合理性社會。天人合一思想運用於法治建設上，應促進法制

「公正無私」、「通情達理」、「厚德載物」，不僅講求法規及解釋

適用的「合理性」（順理而行），也應注重滿足人民生活需要與一般

國民法律感情（應乎人心），「為民興利除害」，以提升人類生活福

祉。 

其次，當前面臨愈益迅猛且無處不在的全球化浪潮，華人文化圈

中既有的天人合一宗教文化，不可避免地正面對著截然不同的西方宗

教文化及當代新思潮的雙重衝擊與挑戰，處在東西交會核心的臺灣社

會： 

一方面要思考如何將西方的宗教文化去蕪存菁地納入到天人合一

的普世共善思想當中，同時又能獲得西方宗教、文化界的認同與合

作，進而匯流成一股世界通行的善良生命準則。 

二方面更要積極思考著如何回應當代新思潮的衝擊與挑戰，從而

在必要的反對與妥協之間，得到最好的取捨平衡點。 

三方面則是在既有的東方天人合一思想基礎上，除了探討如何深

化理解並彰顯其法學價值外，更要透過與西方文化的交流，進一步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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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或修正東方文化中，可能存在的不足或盲點。避免在制定宗教相關

法律時，因為過度人本思維的傳統，對宗教人權或自由產生非故意之

忽視的缺失。因此，透過法律與宗教雙向的觀照與討論，毋寧說正是

面對以上三方面工作，最好的思考、交流平台，這是我們推動此論壇

的第二個重要原因。 

宗教與法制的關係，構成宗教法體系，可分三方面觀察：一為政

教關係，是否應完全政教分離，或可否互助合作，共同提升人民生活

福祉；二為宗教團體自治權，以保障其教義信仰自由；三為法律對於

宗教團體之外部行為可否加以規律，應如何妥善規律，以同時兼顧宗

教自由之保障，較為妥適。本書即以上述三個面向進行探討，並注重

比較法學研究的觀察，同時關照本土特殊性之需要。 

宗教法治問題面面觀，各方見解容有不一致之處，本於學術自由

精神，本書對於各執筆作者之見解，均予以尊重，因此其文責自負。 

本書得以出版，首先應感謝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律與宗教研究中

心、陳和慧女士、台灣宗教聯合會、中華人權協會、社團法人宇宙大

愛行願聯盟中華總會、財團法人全國宗教聯合發展基金會等機構團體

鼎力相助。其次應感謝元照出版公司編輯團隊熱心協助編輯，使本書

得以問世出版。本書有部分文章先前曾經發表於植根雜誌，為便於體

系研究，爰收錄於本書中，併予敘明。 

本書內容容有不完善之處，敬請各方賢達指正。  

 
 

編者 

陳清秀、釋法藏 
2026年3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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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善治的未來 
――理順人為法與自然法的互動關係 

劉君毅* 

目 次 

壹、引 言 
貳、 自然法與人為法的倫理道德 

依據 
參、宗教與政治的分合演化關係 

一、政教合一 
二、政治支配宗教 
三、宗教撤離政治 
四、政教互相依賴 
五、政治廢除宗教 
六、政教分離 

肆、人類普遍苦難的根源成因與時

代特徵 

伍、驅動人類向善避惡價值選擇的

可能作法 
一、理 由 
二、作 法 

陸、確保人類文明生生不息的自覺

回應道路 
一、發展道學 
二、以道領政 
三、機制建設 

柒、結 論 

 

 

 

 
* 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專任教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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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引 言 

19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議會頒布的《世界倫理宣言》對於世界正在

經受的苦難、地球生態系統的濫用、各國社會的混亂動蕩，以及貧富懸

殊導致的悲劇等，發出了沉痛的譴責與建構世界倫理的呼求。宣言認為

這種苦難可以避免，只要立基於世界各大宗教共同核心價值的倫理基礎

並展開行動，就有可能擺脫普遍的苦難、絕望與混亂，迎來更好的個人

和新的全球秩序。然而，人類普遍苦難的根源究竟何在？引導人類向善

避惡的誘因、作法與機制是什麼？在應對科技日新、人慾貪婪、時代思

潮的挑戰下，要如何才能夠確保人類朝向永續發展、世界和平、全球善

治的目標前進？此等攸關人類價值選擇、集體安全與平均幸福的大哉

問，前述宣言並未論及，尚有賴於全球化背景下彼此命運共同的人類，

尤其是思想家、政治家、宗教家、科學家以及任何懷抱自然法與天道觀

的覺知修行者，不斷上下求索，持續實踐總結，才能超以象外，得其環

中地給出有效支撐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完善解答與行動方案。 
鑑於人類生活在天地間，離不開範律萬物的自然法則，而人類社會

秩序的管理，則是透過人為實定法律加以規範。因此，倘吾人欲能真正

遠離人類自造的毀天、滅地、殘民之重大苦難與危機，即有必要理順人

為法與自然法的正向互動關係，才有可能邁向全球善治的未來，完成人

類文明發展與生生不息的終極目的。 
故而，本文不揣譾陋，嘗試以「全球善治的未來──理順人為法與

自然法的互動關係」為題，就前述大哉問所涉及的相關議題，提出本人

實證觀察及批判反思後的初探觀點與建議，用供深盼「跨宗教對話開展

天、地、人三才和合具體行動」的同道修行者共議之參考。 

貳、自然法與人為法的倫理道德依據 

一、不論是中國傳統的道家思想，抑或是歐西傳統的自然法思想，

都肯定：自然法（道）派生出人為法（人定法），人為法則是體現自然

法普遍終極道德的下位規範。易言之，自然法應引領人為法，人為法須

呼應自然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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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老子《道德經》有云：「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勢成之。

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道之尊，德之貴，夫莫之命而常自然。」可

知大道規律創造了生命，大德規範維護了發展，所以萬物的本能意識莫

不尊崇大道而且器重大德，並不是聽誰的命令，而是自然的規律。又

《黃帝四經》曰：「道生法。法者，引得失以繩，而明曲直者也。故執

道者，生法而弗敢犯也，法立而弗敢廢也。」《道原》謂：「得道之

本，握少以知多。得事之要，操正以政畸。前知大古，後能精明。抱道

執度，天下可一也。」係指萬物變化法則的設定，是為安定社會，其重

點在於人為法。而統治者則是道和法兩者最為具體的銜接者和綜合者，

如果統治者有道的修養，又能運用法的統治，天下終究可以統一。所

以，統治者如果能夠了解人道、地道、天道生生不息的自然規律，以維

護規範此一生生不息發展的德性，頒布並運用安定社會的法律去治理，

那麼天下人心就會因認同而統一，不再陷於混亂，善治於焉可成。 
三、西方自然法思想乃歸本於人本哲學和自然哲學。自然法的基本

精神是「正義」，基礎是「理性」，基本內涵則是「善德」和「公共福

利」。亞里斯多德認為「自然法」是基於人類本性並為人人所遵守的終

極道德規範；而「人為法」則是國家在「正義精神」指導下所制定出來

整套強制性的共守行為規範，又是忠實展開、維護和服務於自然法的國

家權力實在支撐框架。其後，中世紀斯多噶學派認為人按照本性生活就

是按照理性生活，人的美德就是順應自然，而健全理性，就是神的意

志，宇宙的一切都被事先決定和安排。羅馬時期由查士丁尼皇帝欽定的

「法學階梯」揭示自然法的精神價值指向體現為：(一)普世性；(二)平等

性；(三)自由精神，係朝「人類社會中心」的方向演化。近代社會自然

法思想代表人物格勞秀斯則將全能的上帝和自然法脫鉤，認為自然法不

是來自上帝及神的意志，而是來自於人的本性，將自然法思想從中世紀

的「神學理性」向「人文理性」轉移，出現了建構「權利義務」，結成

「平等關係」的「契約論思想」。其後，啟蒙時期的洛克、孟德斯鳩、

盧梭等人沿著人文理性的道路，將自然法逐漸演變成「自然權利說」，

即人人享有天賦的自由平等之生存權利，構成西方近代社會政治與法律

的思想基礎。現代新自然法思想以馬里坦為神學代表，富勒、德沃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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